
立法会二题：街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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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七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家杰议员的提问和署理民政事

务局局长许晓晖的答复： 

 

问题： 

 

  据报，现时有不少人士在街头进行表演活动娱乐大众，深受欢迎，但近年当

局曾引用《简易程序治罪条例》，对这些表演者提出检控，令人担心政府试图透

过执法减少他们的表演空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三年，当局在执行有关法例时有否运用酌情权，对街头表演者作出劝

谕及引导，并只在屡劝无效后才提出检控他们；若有运用酌情权，详情为何；若

否，原因为何； 

 

（二）鉴于有市民反映，现时大部分街头表演者均在公共空间进行街头表演，而

前线执法人员往往未能把他们的表演活动与行乞活动区分开来，单凭主观判断便

作出检控决定，当局会否检讨现行法例，清楚界定何谓街头表演活动，以免他们

在向市民提供娱乐时被当作行乞而遭检控；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鉴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于本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间推出的开放舞台试验计划

规定，参加的表演者不可向公众收取赏金，但有不少表演者表示，这项规定可能

会窒碍街头文化艺术的发展，当局会否检讨该项规定，让表演者有更大空间持续

推广街头文化艺术；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我们积极向公众推动文化艺术，鼓励小区参与，让艺术融入大众的生活。除

了在小区举办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外，在符合公众安全和没有对市民构成滋扰或不

便的原则下，我们欢迎街头艺术表演，让艺术可以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增添

我们城市的文化气息。 

 

（一）本港法例并没有明文禁止街头表演，一般而言，市民大众（包括街头表演

者）必须遵守本港法律，包括不得在任何公众地方对他人及／或交通造成滋扰、

烦扰或阻碍；不得造成噪音滋扰，以及不得作出不雅、淫亵、令人反感或令人厌

恶的不良表演。相关法律条文主要载列于《简易程序治罪条例》（第２２８章）、



噪音管制条例（第４００章）及《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第３９０章）等。

如果街头表演活动违反任何法律规定，警方会视乎个案的具体情况，向有关人士

作出劝喻或发出口头警告，并可能会要求有关人士终止表演，或根据有关法例提

出检控。 

 

（二）香港地小人多，如街头表演在小区内人多挤迫的地方进行，可能为途人带

来不便，甚至滋扰当地的居民和商户。为容纳表演者，同时尽量避免对市民构成

不便，我们建议选择一些合适地点，设立表演区，以推动街头艺术表演。 

 

（三）民政事务局在征询相关区议会辖下委员会的意见后，在本月推出「开放舞

台」试验计划，在三个人流较为畅旺，而环境上有利进行户外表演的地点，即香

港文化中心广场、沙田大会堂广场及葵青剧院广场，设立表演区供个人或团体表

演。计划会试行六个月，以吸收经验和检讨成效，从而制定未来路向。 

 

  试验计划采用先到先得的登记制度，表演者／团体无须缴付场租。为确保演

出符合一定的艺术水平，拟议表演项目须经专责小组作试演评核。小组成员包括

场地管理的代表、文化界代表，以及当区区议会代表。 

 

  从与业界一直的沟通接触，我们理解他们对收取赏金安排的关注，同时我们

亦考虑到赏金作为文化消费实践的这一层意义，因此我们正在修订试验计划的细

则，容许表演者／团体在表演区内收取赏金。 

 

  我们希望试验计划能为艺术爱好者开拓更多创作和表演空间，同时让市民有

更多机会接触艺术，以进一步丰富城市的文化特色。 

完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４日（星期三） 

 


